
關稅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條修正總說明
關稅法施行細則於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，歷經二十次修

正。考量展覽活動性質差異甚大，現行多有以花卉、植栽等易凋謝損壞之消

耗性物品為主題之展覽活動，如不允免稅，實與展覽物品免稅之制度設計

意旨未盡相符，爰參考歐盟理事會法規第 1186/2009 號（ COUNCIL

REGULATION（EC）No 1186/2009）第九十條及第九十二條有關展覽物品之

免稅規定，增訂經財政部核准供政府機關主辦展覽會之展覽物品得不以非

消耗性物品為限之例外規定，並明定消耗性展覽物品，經主辦政府機關審

認其屬展覽用途範圍內耗損，並檢具已無商業價值之實際消耗量清表向海

關申報經准予核銷者，視為已原貨復運出口。


